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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YQD01-2020-0004 

 

乐清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乐政办发〔2020〕4 号 

 

  

乐清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乐清市畜禽养殖禁养区 
划定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市政府直属各单位： 

《乐清市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方案》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

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乐清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 年 2 月 26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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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清市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方案 
 

为优化畜禽养殖业区域布局，促进区域内畜禽养殖业健康发

展，协调畜禽养殖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实现畜禽养殖“标准化、

绿色化、规模化、循环化、数字化、基地化高质量发展”的目标，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浙江

省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我市实际，特

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以国家和地方环境

保护法律、法规为依据，以畜禽养殖业可持续发展和改善生态环

境质量为目标，以“统筹兼顾、科学可行、依法合规、以人为本”

为基本原则，进一步规范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与管理，全面调整

畜禽养殖禁养区范围，实现畜禽养殖业稳产保供，促进畜禽养殖

业与生态环境保护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二、划定原则 

（一）依法合规、全面调整； 

（二）以人为本、稳产保供； 

（三）因地制宜、动态调整； 

（四）统筹兼顾、科学可行。 

三、划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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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风景

名胜区条例》《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基本农田保护条例》

《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办法》《浙江省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办法》《浙

江省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 

四、划定区域 

根据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原则和划定依据，结合乐清市畜禽

养殖禁养区划定情况排查结果，对畜禽养殖禁养区进行重新调整

和划定。调整后的乐清市畜禽养殖禁养区总面积 623.46 km2，其

中划定为禁养区的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和准保护区、风景名胜

区非核心景区可设置粪污全量资源化不排放污染的养殖场。 

（一）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10 个，包括淡溪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钟前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白石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福溪

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十八玍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大荆镇

石门潭农村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湖雾镇湖雾溪农村饮用水水源保

护区、芙蓉镇黄金溪农村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智仁乡大台门山塘

农村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城东街道上叶水库农村饮用水水源保护

区，总面积 236.62km2，其中一级保护区 59.75 km2、二级保护区

79.6 km2，准保护区 97.25 km2。 

（二）风景名胜区。 

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1 个，即雁荡山风景名胜区，总面积 24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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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m2，其中核心景区 75.55 km2。 

（三）城镇居民区等人口集中区域。 

城镇居民区和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等人口集中区域 22 个，

包括乐成、城东、城南、盐盆、翁垟、白石、石帆、天成等 8 个

街道建成区和柳市、北白象、虹桥、磐石、淡溪、蒲岐、南岳、

清江、南塘、芙蓉、雁荡、大荆、湖雾、仙溪等 14 个城镇居民区

等人口集中区域，总面积 139.64 km2。 

（四）其他地方法律法规规定区域。 

根据《浙江省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规定，农村饮用水水源

保护范围内禁止设置畜禽养殖场。全市有湖口村、平园村、盘黄

村、新坊村、上街村、下街村、大屋村、雁东村、良园村、西塍

村、长山头村、长徼村、兴龙村、张庄村、湖边社区等 15 个农村

饮用水水源保护范围，总面积 7.77 km2。 

如遇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禁止畜禽养殖区域的，从其规定，参

照禁养区进行管理。 

五、管理要求 

（一）明确禁养区禁养要求。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风

景名胜区核心景区、城镇居民区及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区域内不

得新建、改建、扩建畜禽养殖场，现有畜禽养殖场要限期关停、

转产或搬迁；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准保护区和风景名胜区非

核心景区禁止建设有污染物排放的养殖场，现有养殖场畜禽粪便、

废水及其他固体废弃物按照规定进行处理，实现无污染物排放。 

（二）加强技术指导和帮扶。针对禁养区范围内的畜禽养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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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加强对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的技术指导与帮扶，促进畜禽粪污

的减量化、无害化、生态化、资源化处理，畅通畜禽粪污资源化

利用渠道，确保养殖场无污染物排放。 

（三）支持异地重建，严禁“一律关停”。对不符合禁养区要

求的畜禽养殖场，优先支持异地重建。同时，对禁养区内需关闭

的养殖场，给予合理过渡期，避免清理代替治理，严禁采取“一律

关停”的措施。 

（四）强化属地管理责任。各镇街应严格按照本方案，做好

辖区内现有畜禽养殖场的搬迁关闭和污染防治工作。 

（五）加强部门配合协作。发改、生态环境、农业农村、自

然资源等部门要各司其职，密切配合，严格执行新建、改建和扩

建畜禽养殖项目的审批程序，切实加强新建、已建畜禽养殖场污

染治理的监督管理。 

六、附则 

（一）禁养区：指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依法划定的禁止建

设养殖场（养殖小区）或禁止建设有污染物排放的养殖场（养殖

小区）的区域。 

（二）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指达到省级人民政府确定

的养殖规模标准的畜禽集中饲养场所。根据《浙江省畜禽养殖污

染防治办法》规定，本方案确定的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指生

猪存栏 200 头以上、其他畜禽存栏数量按照省畜禽养殖业污染物

排放标准规定的换算比例折算（换算比例为 30 只蛋鸡、60 只肉

鸡、30 只鸭、15 只鹅、30 只兔、3 只羊分别折算成 1 头猪，1 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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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牛折算成 10 头猪，1 头肉牛折算成 5 头猪）。 

（三）禁养区划定后原则上 5 年内不做调整，对于城镇建成

区变化等动态更新，需要调整的，根据《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技

术指南》规定开展工作，无重大变化不再单独修编。 

（四）本方案自 2020 年 4 月 1 日起施行。2014 年 9 月 18 日

发布的《乐清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乐清市畜牧业养殖区域

划分方案的通知》（乐政办发〔2014〕47 号）同时废止。 

     

附件：1．乐清市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区块明细表 

2．畜禽养殖禁养区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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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乐清市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区块明细表 
 

类别 编号 
禁养区   

名称 
具体划定情况 

面积
（km2） 

一、饮用
水水源 

保护区 

jy01-01 

淡溪水库 

饮用水水源 

保护区 

一级保护区：水域，水库正常水位线以下的
水域范围；陆域，水库正常水位线以上 200m

的陆域但不超过山脊线；总面积 4.74km2。 
二级保护区：水域，埭头村入库河流上溯
3000m的水域；陆域，水库周边山脊线以内
一级保护区以外区域，以及埭头村入库溪流
上溯 3000m的汇水区域；总面积 8.91km2。 

准保护区：一级、二级保护区外水库集雨区
范围；总面积 33.94km2。 

47.59 

jy01-02 
钟前水库 
饮用水水源 

保护区 

一级保护区：水域，钟前水库除石井村入库
河流入库口水面外的水库正常水位线以下
的水域范围；陆域：钟前水库正常水位线以
上 50m陆域范围；总面积 1.2km2。 

二级保护区：水域，石井村入库河流入库口
水面、下坭村入库河流和钟湖村入库河流水
域范围；陆域：一级保护区外不超过山脊线
范围、下坭村入库河流和钟湖村入库河流汇
水区内陆域范围；总面积 4.13km2。 

准保护区：一级、二级保护区外水库集雨区
范围；总面积 36.44km2。 

41.77 

jy01-03 

白石水库 

饮用水水源 

保护区 

一级保护区：水域，水库正常水位线以下的
水域范围；陆域，白石水库取水口侧（龙山
湖入库河口经水库大坝至前岙村）正常水位
线以上 200m的陆域但不超过第一道山脊线；
总面积 1km2。 

二级保护区：水域，白石水库周边山脊线以
内除一级保护区外的水域范围；陆域，白石
水库周边山脊线以内除一级保护区外的陆
域范围；总面积 4.1km2。 

准保护区：一级、二级保护区外水库集雨区
范围；总面积 12.1km2。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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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编号 
禁养区   
名称 

具体划定情况 
面积

（km2） 

一、饮用
水水源 

保护区 

jy01-04 
福溪水库 
饮用水水源 

保护区 

一级保护区：水域，水库正常水位线以下的水
域范围；陆域，取水口侧（北岸至前山村边界，
南岸至前山村对岸）正常水位线以上 200 m范
围，但不超过山脊线；总面积 2.25km2。 

二级保护区：水库周边山脊线以内除一级保
护区外的范围；总面积 9.72km2。 

准保护区：一级、二级保护区外水库集雨区
范围；总面积 7.47km2。 

19.44 

jy01-05 
十八玍水库
饮用水水源
保护区 

一级保护区：水域，水库正常水位线以下
的水域范围；陆域，十八玍水库取水口侧
（北岸）正常水位线以上至公路为界的范
围，另一侧为正常水位线以上 50m 范围；
总面积 0.3km2。 
二级保护区：水域，水库周边山脊线范围内
除一级保护区外的水域（含仰根水库水域）；
陆域，水库周边山脊线范围内除一级保护区
外的陆域；总面积 6.37km2。 

准保护区：一级、二级保护区外水库集雨区
范围；总面积 7.3km2。 

13.97 

jy01-06 

大荆镇石门
潭农村饮用
水水源 

保护区 

一级保护区：水域，为取水口上游 1100m 田
岙大桥为界，下游 100 m为界，水域宽度为
5 年一遇洪水所能淹没的区域；陆域，北侧
以溪滨路为界，南侧以道路和分水线为界；
总面积 0.28km2。 

二级保护区：水域，从一级保护区的上游边
界向上游延伸 2000m，下游侧外边界向下游
延伸 200m，水域宽度为防洪堤内的水域；陆
域，北侧以水下线、象山路及山脊线为界，南
侧以湖田路为界，西侧以卓龙线为界，东侧以
环城西路和大桥东路为界；总面积 6.42km2。 

6.7 

jy01-07 

湖雾镇湖雾
溪农村饮用
水水源 

保护区 

一级保护区：水域，正常水位线以下的全部
水域面积；陆域，湖雾溪的集水区域；总面
积 26.36km2。 

26.36 

jy01-08 

芙蓉镇黄金
溪农村饮用
水水源 

保护区 

一级保护区：北侧以雁楠公路为界，南侧以
乡间道路溪滨路为界，东西两侧以取水口上游
1000m和下游 100m为界；总面积 0.19km2。 
二级保护区：东侧、西侧和南侧以乡间道路
溪滨路和分水线为界，北侧以分水线为界；
总面积 7.58km2。 

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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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编号 
禁养区   
名称 

具体划定情况 
面积

（km2） 

一、饮用
水水源 
保护区 

jy01-09 

智仁乡大台
门山塘农村
饮用水水源 

保护区 

一级保护区：水域，正常水位线以下的全部
水域范围；陆域，取水口侧正常水位线以上
200m范围内的区域；总面积 9.45km2。 

二级保护区：水域，一级保护区边界外的范
围；陆域，除一级保护区外的集雨区陆域范
围；总面积 4.11km2。 

13.56 

jy01-10 

城东街道上
叶水库农村
饮用水水源 
保护区 

一级保护区：水域，正常水位线以下的全部
水域范围；陆域，取水口侧正常水位线以上
200 m范围内的区域；总面积 14km2。 

二级保护区：水域，一级保护区边界外的范
围；陆域，除一级保护区外的集雨区陆域范
围；总面积 28.26km2。 

42.26 

二、风景
名胜区 

jy03-01 
雁荡山风景
名胜区 

包括雁荡和中雁荡两个独立片区，雁荡片区
包括二灵一龙、雁湖、显胜门、筋竹涧、仙
桥、羊角洞、滨海、接客僧 8 个景区，核心
景区 63.08km2、非核心景区 133.71km2，总
面积 196.79km2；中雁荡片区包括玉甑、三湖、
西漈、东漈、凤凰山、杨八洞—刘公谷、东
狮山、龙屏障 8个景区，核心景区 12.47km2、
非核心景区 35.27km2，总面积 47.74km2。 

244.53 

三、城镇
居民区、
文化教育
科学研究
区等人口
集中区域 

jy04-01 

街道建成区
和城镇居民
区等人口 
集中区域 

乐成、城东、城南、盐盆、翁垟、白石、石
帆、天成等 8 个街道建成区和柳市、北白象、
虹桥、磐石、淡溪、蒲岐、南岳、清江、南
塘、芙蓉、雁荡、大荆、湖雾、仙溪等 14

个城镇居民区等人口集中区域。 

139.64 

四、其他
法律法规
规定区域 

jy05-01 

大荆镇湖口
村山塘农村
饮用水水源
保护范围 

水源保护范围以山塘分水线为界。 0.5 

jy05-02 

大荆镇平园
村地下水农
村饮用水水
源保护范围 

水源保护范围东侧以分水线为界，南侧和北
侧以拦沙坝为界，西侧以乡间道路为界。 

0.37 

jy05-03 

大荆镇盘黄
村山塘农村
饮用水水源
保护范围 

水源保护范围东侧以山塘分水线为界，南侧
以大坝为界，西侧以现状道路为界，北侧以
山塘分水线为界。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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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编号 
禁养区   
名称 

具体划定情况 
面积

（km2） 

四、其他
法律法
规规定
区域 

jy05-04 

大荆镇新坊
村地下水农
村饮用水水
源保护范围 

水源保护范围东侧以分水线为界，南侧以拦
沙坝为界，西侧以公路为界，北侧以拦沙坝
为界。 

0.37 

jy05-05 

仙溪镇上街
村山溪水农
村饮用水水
源保护范围 

水源保护范围以山体分水线为界。 0.56 

jy05-06 

仙溪镇下街
村地下水农
村饮用水水
源保护范围 

水源保护范围东侧以取水点下游 100m为界，
南侧以道路为界，西侧以取水点上游 1000m

为界，北侧以道路和分水线为界。 

0.25 

jy05-07 

湖雾镇大屋
村山塘农村
饮用水水源
保护范围 

水源保护范围东侧与北侧以乡间道路为界，
南侧以土石坝为界，西侧以山塘分水线为界。 

0.33 

jy05-08 

芙蓉镇雁东
村山塘农村
饮用水水源
保护范围 

水源保护范围东南西北四侧皆以山塘分水
线为界。 

0.31 

jy05-09 

芙蓉镇良园
村山溪水农
村饮用水水
源保护范围 

水源保护范围东侧、南侧和西侧皆以山体分
水线为界，北侧以乡间道路为界。 

0.08 

jy05-10 

芙蓉镇西塍
村地下水农
村饮用水水
源保护范围 

水源保护范围北侧以白芙线为界，南侧以雁
楠公路为界，东西两侧皆以乡间道路为界。 

0.05 

jy05-11 

芙蓉镇长山
头村地下水
农村饮用水
水源保护 

范围 

水源保护范围东侧、南侧和西侧以乡间道路
为界，北侧以雁楠公路为界。 

0.22 

jy05-12 

芙蓉镇长徼
村山溪水农
村饮用水水
源保护范围 

水源保护范围以山体分水线为界。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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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编号 
禁养区   
名称 

具体划定情况 
面积

（km2） 

四、其他
法律法
规规定
区域 

jy05-13 

岭底乡兴龙
村山塘农村
饮用水水源 

保护范围 

水源保护范围东侧以大坝和山塘分水线为
界，南侧和北侧以山塘分水线为界，西侧以
现状道路为界。 

1 

jy05-14 

岭底乡张庄
村山塘农村
饮用水水源 
保护范围 

水源保护范围东侧以道路为界，南侧、西侧
和北侧以张庄村山塘分水线为界。 

0.08 

jy05-15 

淡溪镇湖边
社区山塘农
村饮用水水
源保护范围 

水源保护范围南侧以围堰和山塘分水线为
界，东侧、西侧和北侧皆以分水线为界。 

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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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市委各部门，市人大、政协办公室，市人武部，市法院，市检察

院，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 

乐清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 年 2 月 26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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